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候選國民法官選任通知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院電話：04-22232311分機 3556 承辦人：在股書記官
	候選國民法官

姓  名
地  址
	候選國民法官姓名：«F4» 
       （報到編號：«AutoMergeField»）
住«F11»

	模擬案件
案號、案由
	111年度參模重訴字第2 號

殺人等

	應到時間
及程序
	111年5月12 日
上午8時30分選任程序
	應到處所
	本院四樓
刑事20法庭

	注

意

事

項
	（1） 台端為本模擬案件之「候選國民法官」，特此通知台端，請詳
閱注意事項及後附說明，並請於應到時間準時到院完成報到手續。

（2） 到院時請攜帶本通知及國民身分證。
（3） 隨本通知書附寄之「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」，請據實填載，並請於111年4月18日前，以回郵信封寄回或送交本院。
（4） 若因參與意願變更、無法全程參與或有依法得拒絕參與選任程序之情形，請先電聯本院刑事紀錄科在股書記官，聯絡電話（04）22232311分機3556，倘若對於本場次模擬法庭進行之期程有任何疑問，亦請洽詢之。
（5） 台端若被選任為國民法官(或備位國民法官)，應於民國111年5月12日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及翌日（13日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分，於本院刑事第20法庭及中簡五樓會議室參與審判及出席座談會。
（6） 台端如須國民法官模擬法庭之出席證明，請以背面表格於到場後交予工作人員用章為憑。

	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11  年    3    月   30      日

書記官   


如需到院證明，請於離去時將本通知出示給報到人員，於

下列欄位蓋章後取回。


台端於民國 111 年 5月 12 日至本院參與


國民法官模擬法庭。


特此證明





台端於民國 111 年5月  13日至本院參與國民法官模擬法庭。


特此證明








特此證明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紀錄科








